附件1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含预计交货期、服务开始时间等）
1.1服务起止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服务地点
河北工业大学会议中心会议中心。
1.3服务要求
本项目服务内容包括设备检查、维护，故障及时维修恢复，备件及时供应，技术咨询；服务方需确保河北工业大学会议中心会议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行，提供维修维护服务工作，包括硬件调试、故障维修及会议系统设备的全面维护，确保日常会议的正常进行。
1.3.1 LED大屏显示系统维保服务
对服务地点LED大屏显示系统，按协议时间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保证显示屏正常工作（包含维修及更换显示模组、芯片、排线、电源、LED灯、网线、电源连接线；如因特殊原因导致屏体模组无法修复或替换的情况除外，并向学校提供合理化建议）；
1.3.2 会议系统维保服务
（1）根据学校会议使用需求，对服务地点内会议系统设备进行现场调试，保证会议系统设备运行良好，会议正常进行；
（2）对服务地点内会议系统设备及相关配件按要求定期进行日常检查，包含会议系统设备维修、保养、设备连接跳线维修或替换，不包含设备及预埋线材更换。
（3）对服务地点会议灯光系统提供故障处理、保养、巡检、会议保障等服务，确保音视频灯光系统稳定运行（包含连接跳线及接插件，不包含灯光主体设备及预埋线材更换）；
（4）对舞台机械设备进行安全检测，确保设备正常运转，消除安全隐患；
（5）投标人技术人员按照约定时间到达现场后，力争4小时以内解决问题；
（6）投标人自行配备工作所需要的工具及设备，维修时设置现场安全警示标志；
[bookmark: _GoBack]（7）如需更换配件费用在500元以下的包含在项目总预算内。
1.3.3保障服务
（1）投标人为校方提供7*24小时电话咨询服务。
（2）校方重大活动时间，投标人按照校方要求安排技术人员进驻现场，保证整体音视频、灯光等会议系统正常运行，一年内不低于五次；
1.3.4巡检服务
（1）无报修情况下，投标人安排技术人员每季度前往现场巡检一次；
（2）具体巡检时间由双方负责人视使用方时间提前约定；
（3）具体巡检内容如下：
1）LED大屏显示系统：
①显示屏体、显示屏体涉及到的网线、排线、交流电源线、控制电源；
②外围信号控制系统控制软件的运行、视频处理器、发送卡、接收卡、分配器及相关配线；
③外围配电控制系统配电箱内所有控制部件、配电箱到显示屏体电源线。
2）音视频灯光会议系统： 
①各会议室整体音视频及灯光设备逐一巡检、排查、记录、照片留痕；
②涉及到的所有硬件性能检测，每只音箱及对应功放检测、调音台的通道以及路由检测、麦克风的拾音以及信号稳定性检测、每盏舞台灯光及运行功能检测；
③线路检测与维护：查看线路外皮是否破损、老化，有无裸露的导线；检查线路的接头处是否牢固，有无松动、脱落现象；观察线路是否存在过度弯曲、缠绕的情况，避免因线路损坏或接触不良影响音频信号传输；
④音频参数设置：检查音频系统的各项参数设置（如音量大小、增益调节、均衡器设置、混音比例等）是否符合会议室的使用需求；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对参数进行优化调整，确保音频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⑤对每个会议室机柜内设备进行保养清洁；
⑥投影机的灯泡时间记录、防尘网时间的记录、防尘网的清洁；
⑦负责电缆收纳装置及收线筐的日常维护，确保电缆收纳规范、无破损、接头牢固，收纳装置固定可靠、转动顺畅，做好清洁、防护及部件检测，避免短路、信号中断等问题；
⑧对卷扬系统各核心部件进行综合保养，包括电动机、齿轮箱、制动器、卷筒、滑轮组件、钢丝绳及各类配件，确保设备升降平稳、制动可靠，及时排查磨损、锈蚀、松动等隐患检查；
⑨检测各类保护配合装置，包括松绳检测、防乱绳装置、限位器、极限开关、制动器应急功能及过载保护装置，确保各装置灵敏度达标、运行可靠，有效规避设备损坏及运行故障；
⑩负责控制系统硬件、软件及信号传输的检测，开展系统周期联动调试及应急系统检测，确保控制指令准确、系统运行稳定，适配各类活动灯光调控需求，做好调试记录，检查舞台机械是否能正常、安全检测舞台机械各部件是否存在隐患；
⑪会议室音视频配电箱检查、电源线是否有异常等安全隐患情况。
2、质量要求及配置
2.1技术要求
（1）投标人须承诺所提供的服务、人员、设备及耗材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规定。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出具所提供的服务、人员、设备及耗材符合上述规定的证明文件。
（2）本项目不接受赠品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投标人亦不得以招标人要求实施前述馈赠、回扣等行为。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本项目投标人须与投入的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按国家及天津市相关政策规定，支付工资、加班费和福利费、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
2.2商务要求
（1）投标报价的币种须为人民币。
（2）投标人的报价应严格按照项目需求内容进行报价，不接受选择性的投标报价。投标人所报价格不得高于项目预算，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失去投标的资格。
（3）最低报价不能作为中标的保证。
（4）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项目服务期内产生的所有费用及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险、管理费及税金等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一切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投标人所报价格为能够满足招标文件所有需求并提供优质服务的最终优惠价格。
（5）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6）所有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均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并包括在合同总价中，投标人所报价格，应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进行的一切工作内容的费用，若投标人未在报价表中列出，则采购人将认为，投标人不收取这方面费用，勿需附任何说明。
3、验收方式：按照上述技术要求及质量标准进行检验，如不符要求造成退货等情况由供货商自行承担责任。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对每一服务环节、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考核与验收。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服务的考核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4、付款方式
项目合同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服务期满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